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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3105310531053105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哈森商贸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向关联方出售房产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哈森商贸（中国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 年 12 月 14 日，公司披露了拟将房产出售给关联方的公告，

称拟将公司自有商业服务用房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珍兴国际的兄弟

公司昆山珍展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等有关规定，

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公告披露，公司拟以 1008.07 万元的作价将位于昆山市花

桥镇三新路91号楼 1室房产转让给控股股东珍兴国际的兄弟公司昆

山珍展，支付价款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交易付款及房产产权过户的具体时间安

排；（2）结合上述交易安排，说明本次交易的相关会计处理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标的房产按照收益法的评估价值为991.27万元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对标的房产采取收益法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（2）对标的资产采取收益法评估涉及的具体过程，包括评估假设、

计算参数、计算过程及周边参考案例租金情况等。 

三、公告披露，目前交易标的一楼由本公司子公司昆山珍兴鞋

业有限公司承租用于店铺经营。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归属母公司净



 

利润为 93.98 万元，

550-650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

会继续通过租赁等形式使用上述物业

经营的影响；（2）结合上述资产用途

况，说明本次房产出售的商业实质

形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9

月 25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，上述交易预计增加公司 2019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本次交易完成后

会继续通过租赁等形式使用上述物业，是否新增关联交易及对公司

结合上述资产用途、评估作价以及支付安排等情

说明本次房产出售的商业实质，是否存在年末突击创利的情

2019 年 12 月 18 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

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2

2019 年净利润约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是否

是否新增关联交易及对公司

评估作价以及支付安排等情

是否存在年末突击创利的情

并于 2019 年 12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


